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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近年來隨著資訊科技進步發展，網路、行動載具、社群網站、雲端、大數據等科

技趨勢，逐漸改變金融業過去的傳統經營面貌，金融科技（Fintech）將原本證券商的各

項功能數位化，也將其他應用帶進證券商業務範疇，發展出新形態的金融服務及商品。

證券商配合資訊發展趨勢，提升金融消費者之便利性，已著手調整其傳統經營模式。另

金管會為促進證券交易市場活絡，及活化投資人有價證券運用方式，解決其短期資金需

求，規劃採兩階段漸進式開放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款項借貸業務，本期月刊特以「擴大

證券商業務範圍與改革措施」為主題，以為介紹。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劉稽核瑞興撰寫「證券商因應金融科技發展之配套措施」及陳

專員韻如撰寫「放寬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業務範圍暨開放證券商辦理不限用

途款項借貸業務」等二篇專題，以饗讀者。

    第一篇作者介紹證券商因應金融科技發展所推動法規修正及營運模式調整，首

先闡述因應金融科技發展對證券期貨業每年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相關規定；其次逐項介

紹「開放證券商得設立集中接單中心，統一辦理客戶以電話委託買賣有價證券」、「開

放證券商運用社群媒體服務」及「投資人免臨櫃辦理帳簿劃撥作業」等相關作業內容；

最後說明證券期貨風險預告書整併簡化作業，提升投資人開戶及交易便利，增進證券商

經營彈性與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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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作者首先介紹我國推動證券商辦理金融商品融通資金有關業務之背景，

其次說明擴大證券業務借貸款項之融通範圍及擔保品範圍，並進一步闡述開放證券商

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之定位與特色、新業務相關規範與作業方式及業務經營市

場概況等。冀新業務能朝長期穩定健全之方向發展，助益證券商收益及投資人有價證券

再投資利用，並提升證券營業員業務多元化，增加其轉型機會。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放寬期貨商得以自有資金轉投資集保事業、規範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或協管其他基金之相關事項，放寬平衡型基金及多重資產型

基金經理人得相互兼任、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高收益債券之相關規範、修正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投資外國有價證券之種類及範圍、公布修正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及有關

「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令等共 10 項。


